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钱塘校区
学生公寓寝室卫生清理服务项目招标需求

1、 项目名称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钱塘校区学生公寓楼寝室卫生清理服务项目
二、服务内容:
对采购方公寓楼1385间左右寝室（其中，改造楼毕业生寝室380间左右，非改造楼毕业生寝室720间左右，改造楼非毕业生寝室175间左右，空寝室110余间，以上均以实际打扫寝室数为准）进行卫生打扫除尘，卫生间、阳台及延伸物去污清洗，家具整理，垃圾分类及垃圾清运等。
三、服务期限及服务地址
服务时间：2026年6月26日至2026年10月31日（具体以实际为准）
服务地址：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钱塘校区
四、服务要求
1、中标方按采购方通知的具体时间期限，对采购方一定量的毕业生寝室、空寝室和新改造寝室进行卫生清理服务。根据项目实施需要，如采购方需在合同期限内分多阶段完成所有寝室打扫目标，且所有寝室的清理打扫需分多次检查返工等要求，中标方应积极配合且按照采购方要求按时完成整改。中标方现场须配备对接及管理负责人1名，专业保洁服务人员不少于50人，且每天至少保障在场保洁工作人员不低于20名（次日入校名单须于前一日提交采购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入校报备且服从管理），因保洁人员缺失等影响采购方工作进度或造成工作计划拖延的，必须在24小时内无条件整改到位。保洁服务人员食宿由中标方自行解决，不得留宿学生寝室，人员安排需保障项目按时完成。各楼寝室保洁初步计划安排如下：

	打扫楼幢
	单价（元）
	寝室数量（大概数）
	清垃圾及粗打扫计划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精细打扫计划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备注

	4、9、10、14#（改造楼毕业生寝室）
	不高于190
	380间左右
	6.26-7.5（厕所只清理垃圾，其他区域正常清理）
	8.25-9.8（整个寝室所有区域）
	包含资源整合后的寝室数量，打扫计划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另外改造楼寝室的精保洁为开荒后精保洁

	1、3、5、6、7、8、15#（非改造楼毕业生寝室）
	不高于140
	720间左右
	7.6-7.15
	7.21-8.15
	

	11#（空寝）
	不高于50
	110间左右
	不进行清垃圾及粗打扫
	7.16--7.20  10.1--10.31（部分楼层根据实际进度，另协商）
	

	4、9、10、14#（改造楼非毕业生寝室）
	不高于100
	175间左右
	不进行清垃圾及粗打扫
	8.25-9.8（区域为洗手间和门厅（包含矮柜吊柜）、卧室地面、阳台及寝室门口楼道和楼梯）
	


[bookmark: _GoBack]备注:打扫寝室数量按实际打扫为准


2、中标方须指定专人现场负责寝室打扫清理的工作人员和寝室卫生等的管理，与采购方管理人员沟通对接，对采购方反馈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如发现不处理或处理不当，造成打扫效果不佳或产生不良影响等，由中标方承担。中标方若遇指定专人调整，须提前十天以书面形式告知采购方。
3、中标方保洁服务内容包括卫生保洁、垃圾分类清理以及垃圾清运；保洁清理范围包括寝室内部（含阳台），在作业过程中确保寝室门窗、组合式家具（含床板）、桌椅板凳等无灰尘；天花板、墙角无蜘蛛网；地面无垃圾；洗手间蹲坑无污迹、污垢、积物；大门、家具张贴物清理；洗手盆台面无污渍；阳台无杂物等。清洁验收标准如下：
	寝室精保洁验收标准

	位置
	保洁标准

	
门 厅
	1、地面干净无污渍，矮柜、吊柜表面、里面无污渍、无杂物；
2、门干净无污渍，无规定外的张贴物；
3、气窗的清洁。

	

卫生间
	1、地面干净无污渍、台面、镜面干净无污渍；
2、淋浴间地面、墙面无污渍；
3、卫生间吊顶、隔板干净无污渍；
4、卫生间蹲坑干净。
5、气窗的清洁。

	


 卧室
	1、地面干净无污渍；
2、桌椅、柜子、抽屉的表面、内部干净无污渍；
3、床的床板、爬梯、扶手干净，无杂物、无污渍，6人间床底下的拉篮擦洗归位；（桌子后面，靠墙里位置的垃圾清理）
4、床上的蚊帐线清理，蚊帐杆归位；
5、玻璃移门擦洗干净，无规定外的张贴物；
6、床上书桌、桌子遮挡帘等非规定的拆除清理。

	
阳 台
	1、阳台地面清理，干净无污渍；阳台门窗清洁除污，干净明朗；
2、阳台孔洞清理无杂物；
3、杂物筐清洗，框内无杂物垃圾；
4、阳台垃圾桶清洗复原，桶内无杂物垃圾。


注意：要求配备草酸等化学药剂，清除装修后留存的水泥、涂料等残余建筑垃圾。
4、垃圾分类清理包含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易腐垃圾须及时装桶（由中标方自行备桶）运至垃圾房指定地点，其余垃圾打包运送至楼下指定位置，并根据采购方安排的时间、地点完成垃圾包上车清运工作。
5、中标方在作业过程中须注意节约用水、电。中标方不得用水冲洗房间地板、墙面，避免家具进水、泡水。不得高空抛物，不得乱接电源，确保学生寝室环境安全。
6、中标方在作业过程中，因失误或过错导致采购方财产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中标方也可委托采购方进行恢复，所有费用由中标方承担。
7、中标方应服从采购方的管理，严格遵守采购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每日作业时间不得过早或者过晚，具体由采购方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中标方在作业过程中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认真落实各项安全保护措施，并随时接受采购方的监督检查。中标方应为进入学校现场保洁的所有工作人员购买意外险，且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文明规范操作培训，配备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具，保证项目的操作安全和人身安全。在作业过程中造成事故的责任及人员损伤、财产损失等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方自行负责。
8、中标方作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法》等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所有清洁服务工作人员仅与中标方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且所有人员使用须符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工作人员发生任何事故或与中标方发生劳动争议均由中标方自行全权负责，相关费用由中标方自行承担。
9、工作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品德良好，无违法犯罪纪录，如在保洁服务过程中因为工作人员个人德行问题或者操作不当导致学生寝室物品丢失或者损坏等情况，一律由中标方全权负责，采购方有权要求中标方更换工作人员，直至符合采购方要求。
10、中标方自行提供保洁工作必需的设备和工具。如保洁工具对采购方设施设备造成一定损伤，针对采购方提出的要求及时进行整改和更换，直至达到采购方要求为止。
11、中标方提供24小时电话服务，如采购方遇紧急情况，中标方应在24小时内安排人员到采购方现场处理。
12、采购方负责协调学校及相关部门，为中标方作业的车辆和人员进出及作业提供方便。
13、采购方有权指派专人定期、不定期检查、验收确认中标方工作人员清理情况，对不符合标准或违反作业要求的，先以口头形式通知中标方立即整改；若不及时整改，再以书面形式通知中标方立即整改；若还未整改，则采购方有权扣减合同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三次以上未达标，采购方有权随时解除合同。
14、中标方在承包区域因作业所需增加机械、电力设备及设施应征得采购方同意。
15、中标方在服务期限内所有服务按中标价格实行，不得变动。中标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无故终止合同，否则应按合同金额约定向采购方支付违约金。
16、中标方需按采购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分阶段打扫、返工清理工作，如未在要求的时间内交付，按每延迟一天500元作为违约金；中标方中途退出，导致的一切损失由中标方承担。
五、费用及结算方式
[bookmark: OLE_LINK1]1、本项目服务实行包干价，费用包含保洁工具设备及材料费、人工费、税金等全部服务费用，改造楼毕业生寝室不高于190元/间（包含对应楼层楼梯及寝室公共楼道打扫），改造楼非毕业生寝室不高于100元/间（包含对应楼层楼梯及寝室公共楼道打扫），非改造楼毕业生寝室不高于140元/间，空寝室不高于50元/间，预估寝室打扫数量为1385间，以上四种类型房间打扫根据采购方实际工作安排准时完工，最终清洁服务费结算金额以实际打扫间数和房间类型核算为准。
2、支付时间:项目服务结束，采购方收到中标方正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及时支付服务费。



